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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115年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報名簡章 

一、 目的：提供設籍本市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於暑假期間，體驗公部門職場的機

會，協助青年建立職涯目標及方向，提升職場知能及技能。 

二、 資格條件及檢附文件： 

(一) 基本條件： 

1、 學生本人設籍嘉義市 3 個月以上(以受理報名 115 年 4 月 1 日起算，亦

即 115 年 1 月 1 日(含)以前設籍者)。 

2、 學生本人就讀國內各大專院校之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大學制（1 年級至 3年級下學期） 

(2) 二年制（1 年級升 2年級下學期） 

(3) 五專制（4 年級升 5年級下學期） 

3、 不包含未辦理入學、五專前三年、延畢生、進修部、夜校生、空中大學、

空中商專、研究所、應屆畢業生、僑外生及曾錄取本府歷年度青年學生

暑期工讀計畫經工讀者，皆不進用。 

4、 自傳 1 份，內容需包括自我介紹、參加本府工讀的動機及期待。 

(二) 除具備基本條件外，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優先錄用： 

1、 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2、 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3、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三) 符合條件者，請檢附學生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學生證或 114學年第 2學期

在學證明、特殊身分證明（無則免）及 115 年度個人戶籍謄本(記事勿省

略)，自行上傳報名。 

三、 工讀期間：自 115年 7 月 1日至 8 月 31 日止。 

四、 工讀待遇：2 萬 9,500 元/月。 

五、 工讀名額：48 名。 

六、 工讀地點：嘉義市政府各單位暨附屬單位。 

七、 報名資訊： 

(一) 採線上報名，請至嘉義市政府/線上申辦/數位申辦整合服務平台/申辦服務

查詢「工讀」(https://eservices.chiayi.gov.tw/)。 

(二) 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 4 月 15日止。 

(三) 補件規定：報名資料若有缺漏將以電話通知補件，並於 115 年 4 月 20日

下午 5時前完成補件。 

(逾期未補件、資料錯誤或未開機等個人因素，未能即時聯絡補件，視為資

格不符，報名時請留下正確聯絡號碼，並保持電話暢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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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辦理方式： 

(一) 資格審查： 

於受理報名後進行資格審查，115年 4月 30日下午 5時前，將結果公告於

「嘉義市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網站」。 

(二) 甄選方式： 

資格審查結果公告，同步將報名資料交由填選第一志願之用人單位擇優錄

用；如第一志願未獲錄取且第二志願尚有職缺，由用人單位逕行通知面試

時間及地點。 

九、 錄取公布： 

(一) 訂 115年 5月 20日下午 5時於「嘉義市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網站」，錄

取通知函亦同步寄送，請文收到後於 115 年 6 月 10 日前，依錄取通知完

成報到程序。 

(二) 若正取者因故或自願放棄工讀資格時，由各候補名單依順序遞補。於遞補

人員通知作業皆以電話進行，報名時請留下正確聯絡號碼，保持電話暢通；

如因資料錯誤、未開機等個人因素，未能即時聯絡，視同放棄。 

十、 附則： 

(一) 職前說明會訂 115年 7月 1日上午 8時 30分於本府 8樓會議室舉行。 

(二) 結業式訂於 115年 8月 31日下午 15時 00分於本府 8樓會議室舉行 

(三) 工讀結束前務必繳交 850 字之心得報告一篇(須親自撰寫)。 

(四) 工作期間保險事項於人員報到時辦理勞、健保事宜，所需保費按勞、健保

規定辦理(健保可選擇不遷入)，並按月依人員薪額 6%提撥勞工退休金，儲

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五) 就職後經用人單位發現下述情事，一律取消錄取資格：報名資料有偽造、

變造、造假，或在工讀期間擬參加集訓、實習、自強活動、旅遊、課業輔

導或出國者，致無法出勤期間逾 7天者。 

(六) 工作期間相關權利義務知悉，依用人單位工作規則辦理，如有違反規定或

公務洩密等情事，除由本府予以辭退外並視情節輕重，逕函就讀學校處理。 

(七) 報名前謹慎評估是否可配合本計畫工讀相關事宜，倘工讀期間中途離職或

因違反相關規定遭終止工讀資格者，亦計入進用次數，日後則喪失報名資

格；錄取後因個人因素無法至用人單位報到，不可要求重新分配至其單位。 

(八)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布於本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網站。 

(九) 相關資訊查詢：  

嘉義市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網頁 https://ly.chiayi.gov.tw/Default.aspx 

洽詢電話：05-2231920#233青年發展科 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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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單位 人數 科系需求 工作地點 

人事處 2 不拘 
本府人事處 

(中山路 199 號 7 樓) 

行政處 2 不拘 
本府行政處(含檔案庫房) 

(中山路 199 號 1 樓) 

社會處 7 不拘 
本府社會處(含外館) 

(中山路 199 號 1 樓) 

建設處 2 
土木、商業、法律等

相關 

本府建設處 

(中山路 199 號 1.2 樓) 

政風處 2 不拘 
本府政風處 

(中山路 199 號 7 樓) 

教育處 7 不拘 
本府教育處(含外館) 

(中山路 199 號 3 樓)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2 不拘 
大同技術學院 

(彌陀路 253 號) 

交通處 2 交通相關科系優先 
本府交通處 

(國華街 245 號 8 樓之 15) 

文化局 7 人文藝術類優先 

本府文化局(忠孝路 275 號) 

本府博物館(忠孝路 275-1號) 

世賢圖書館(世賢路 1 段 68號) 

衛生局 1 

社會工作、心理、諮

商、犯罪、護理、公

共衛生等相關科系 

本府衛生局 

(德明路 1 號) 

東區衛生所 2 不拘 
本府東區衛生所 

(大雅路二段 625 號) 

財政稅務局 4 
財政、財稅、財金會

計系尤佳 

本府財政稅務局 

(中山路 154 號) 

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不拘 
本府環境保護局 

(吳鳳北路 184 號 5樓) 

警察局 7 不拘 
本府警察局 

(中山路 195 號) 

 


